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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

修    正    規    定 現    行    規    定 說    明 

第五點附件一 

○○高等○○檢察署審核訴訟轄區地方檢察署再議案件 

紀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股 

被 告 （顯示５被告，逾５加「等」即可） 案 由  

偵查案號 

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（多偵案以「等」字顯示） 

股 

別 
股 再議案號     年度    字第        號 

送 再 議 

地 檢 署 
臺灣        地方檢察署 

二審檢察官 

收案日期 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地 檢署原 

承辦檢察官 
 

二審檢察官 

結案日期 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再議結果 

(請 選) 

□ 再議駁回 

□ 命令發回 

□ 部分駁回；部分發回 

□ 命令起訴 

□ 簽結（ˍˍˍˍˍ） 

綜  合  評  述（請 選） 評  述  參  考  依  據 

□ 特優 

□ 優 

□ 可 

□ 待改進 

□ 重大缺失 

一、案件進行是否妥適 
二、偵訊要點是否掌握 
三、重要證據是否完備 
四、相關犯行是否調查 
五、法定程序是否遵守 
六、強制處分是否合法 
七、訴訟權益是否保障 
八、處分理由是否周延 
九、書類論述是否通達   
十、職權運用是否妥適 
十一、續查案件有無遵照發回意旨 
十二、偵查過程有無發生重大瑕疵 
十三、原處分有無被撤銷或命補正 
十四、檢察事務官之運用是否得宜 
十五、其他 

「綜合評述」為特優或重大缺失者，請具體說明其事由。（本欄如不敷使用，請將所述事由列

於另紙，附在本表之後。） 

 

第五點附件一 

○○高等法院○○檢察署審核訴訟轄區地方法院檢察署再議案件 

紀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股 

被 告 （顯示５被告，逾５加「等」即可） 案 由  

偵查案號 

     年度     字 

第           號 

（多偵案以「等」字顯示） 

股 

別 
股 再議案號     年度    字第        號 

送 再 議 

地 檢 署 
臺灣       地方法院檢察署 

二審檢察官 

收案日期 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地 檢署原 

承辦檢察官 
 

二審檢察官 

結案日期 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再議結果 

(請 選) 

□ 再議駁回 

□ 命令發回 

□ 部分駁回；部分發回 

□ 命令起訴 

□ 簽結（ˍˍˍˍˍ） 

綜  合  評  述（請 選） 評  述  參  考  依  據 

□ 特優 

□ 優 

□ 可 

□ 待改進 

□ 重大缺失 

一、案件進行是否妥適 
二、偵訊要點是否掌握 
三、重要證據是否完備 
四、相關犯行是否調查 
五、法定程序是否遵守 
六、強制處分是否合法 
七、訴訟權益是否保障 
八、處分理由是否周延 
九、書類論述是否通達   
十、職權運用是否妥適 
十一、續查案件有無遵照發回意旨 
十二、偵查過程有無發生重大瑕疵 
十三、原處分有無被撤銷或命補正 
十四、檢察事務官之運用是否得宜 
十五、其他 

「綜合評述」為特優或重大缺失者，請具體說明其事由。（本欄如不敷使用，請將所述事由列

於另紙，附在本表之後。） 

 

修正機關名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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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主任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檢察長 

 

 

 

註：1、再議案件經二審檢察署分案後，由承辦書記官先填載本表雙線框內各欄資料（即被告、案由、偵查案號、再議案號、

送再議地檢署、地檢署原承辦檢察官、收案日期各欄），一案一表，連同再議案卷送檢察官審核。 

2、再議案件結案時，請承辦檢察官填妥本表「結案日期」、「再議結果」及「綜合評述」各欄資料，將本表連同結案書類

一併陳送主任檢察官、檢察長核閱後送承辦書記官。 

3、承辦書記官應登錄綜合評述於電腦作業系統後列印校對，併原稿抽存送科長。 

4、二審檢察署每半年（或一年）將「綜合評述彙整表」，以密件函送地方檢察署檢察長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承辦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主任檢察官                 檢察長 

 

 

 

註：1、再議案件經二審檢察署分案後，由承辦書記官先填載本表雙線框內各欄資料（即被告、案由、偵查案號、再議案號、

送再議地檢署、地檢署原承辦檢察官、收案日期各欄），一案一表，連同再議案卷送檢察官審核。 

2、再議案件結案時，請承辦檢察官填妥本表「結案日期」、「再議結果」及「綜合評述」各欄資料，將本表連同結案書

類一併陳送主任檢察官、檢察長核閱後送承辦書記官。 

3、承辦書記官應登錄綜合評述於電腦作業系統後列印校對，併原稿抽存送科長。 

4、二審檢察署每半年（或一年）將「綜合評述彙整表」，以密件函送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參考。 

 

 


